县农开系统财务管理制度

    为了严肃我局财经纪律，加强财务管理工作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（一）财务人员严格执行财经纪律
财会人员要严格执行《会计法》和国家有关财经法律、法规，坚持按财经法规办事；领导干部要严以律己，以身作则，带头执行财经法规。

（二）严格申报批准手续，控制经费开支

1、各科室需购置办公用品、业务用品，必须到办公室做好登记，报请领导批准后，由办公室统一安排。
    2、局机关重要会议、活动和大额开支，必须事先申请、做出预算，经领导批准同意后实施。
购置设备及大宗物品，1000元以上经主要领导批准后方可开支；10000元以上需经局班子会议研究决定后，按政府采购管理规定办理。
其他需公款采购的物品及服务项目，也必须市县经主要领导同意后办理，不得擅自以单位名义到商店等经营场所拿烟酒等物品；禁止用公款安排洗浴，以及其他经营性场所的娱乐、保健等活动。
5、经费支出报批手续。全局财务支出由局长审批入账。所有经费支出的票据要真实、事由要清楚，并分别由经办人、审核人签字后报局长审批后报销。报账时间为每月前五个工作日。所有经费支出由报账员负责统一到财政局委派会计师报销。

（三）差旅费报销管理

因公出差人员差旅费报销，严格按照局关于印发《灌南县农业资源开发局差旅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灌农开〔2016〕1 号）精神执行。

    （四）文字材料打印复印管理
    各科室需要外出打（复）印材料，需经相关领导同意，到指定打印社进行打（复）印。打（复）印后经手人应当场在打印清单上签字确认。报销时须附经办人签字确认的详细清单。

（五）严格按要求使用工会费

工会经费支出全部用于为职工服务和开展工会活动，包括职工活动支出、业务支出、维权支出、事业支出等。工会活动的开支严格依照《工会法》相关规定，有关奖励、慰问、补助等按照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的通知》（总工办发〔2014〕23号）及市、县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六）加强固定资产管理，防止国家资产流失

办公室负责管理单位的固定资产核算，办理固定资产增减、转移、报废、调拨等财务手续。办公室综合管理单位固定资产登记编号工作。各科室使用人员要妥善保管使用，不得丢失。每年进行一次固定资产清产核资，做到帐物、帐卡、帐帐相符，以保护国家财产的完整。

